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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定 

FCTC/MOP1(6) 包括全球信息共享归口单位和烟盒及包装的独特识别标记的跟踪和

    追溯制度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考虑到文件 FCTC/MOP/1/10 中所载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公

约》）公约秘书处编写的报告；  

满意且赞赏地注意到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议定书》）专家小组的工作

成果，以及文件 FCTC/MOP/1/9 中所载的报告和《关于符合〈议定书〉要求的跟踪和

追溯制度实施路线图的建议》、《关于建立符合〈议定书〉要求的跟踪和追溯制度的最

低技术要求的建议》以及《关于全球信息共享归口单位体系的初步构想》； 

考虑到缔约方必须在《议定书》生效后一定期限内执行《议定书》第 8 条的某些

条款，即第 8.1 条（全球跟踪和追溯，5 年）和第 8.3 条（识别标记，5 年和 10 年）； 

强调第 8 条还规定在公约秘书处设立一个全球信息共享归口单位，以及鉴于这种

机制筹备工作应立即开始， 

1. 决定： 

(a) 根据第 8 条建立一个制定和实施包括全球信息共享归口单位（第 8.1 条）和烟

盒及包装的独特识别标记（第 8.3 条）在内的跟踪和追溯制度工作小组，以便进一

步详细制定今后的步骤； 

(b) 要求公约秘书处作出必要安排，包括预算安排，供工作小组完成工作； 

(c) 通过本决定附件所载跟踪和追溯制度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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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跟踪和追溯制度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 

背景 

《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议定书》）第 8 条要求在《议定书》生效五年

内建立一个全球跟踪和追溯制度，其中包括国家和/或区域跟踪和追溯系统以及设在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公约》）秘书处并供所有缔约方使用的一个全球

信息共享归口单位，使各缔约方能够提出询问和收到有关信息。 

每个缔约方也必须在《议定书》对其生效后五年内，确保卷烟包装有独特、可靠

和不可去除的识别标记；对其它烟草制品的期限为十年。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决定设立一个跟踪和追溯工作小组 

目标 

1. 编写一份全面报告，其中汇编关于实施跟踪和追溯系统（第 8.1 条）和烟盒及包装

的独特识别标记（第 8.3 条）的最佳做法和经验； 

2. 准备进行具有明确规定的时间表的概念工作，以期建立全球信息共享归口单位

（第 8 条）。 

工作小组的组成和成员挑选 

《议定书》第 4.2 条和《公约》第 5.3 条的规定将充分适用于工作小组。 

希望参与该进程的所有议定书缔约方均可加入工作小组并自费参与审议工作。各

区域应通过其区域协调员提名至多两名成员代表各自区域的缔约方，以确保各区域平

等参与；这些区域被提名人将受益于公约缔约方会议差旅政策规定的援助。 

工作小组欢迎不是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缔约方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工作小组。不会

向这些公约缔约方提供差旅支助。 

此外，公约秘书处在征求工作小组成员的意见后，将从具有公约缔约方会议观察

员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和具有公约缔约方会议观察员地位的国际政府间组织中各邀请至

多三名代表，作为观察员加入工作小组，这些成员的任命须以其相关专业知识和对负

责应对非法烟草贸易的主管机关相关事项的充分认识程度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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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担任关键协调人的缔约方应在进程中随时表明自己的意愿。 

任务 

工作小组应编制一份概述，说明愿意参与此项工作的缔约方在国家或区域层面上

实施跟踪和追溯系统（第 8.1 条）以及烟盒及包装的独特识别标记（第 8.3 条）方面采

用的良好做法。工作小组在编写本概述的过程中不妨考虑审查专家小组编写的建议和

技术报告。 

工作小组应详细制定一份概念分析——包含备选案文——说明如何建立全球信息

共享归口单位。该分析应考虑财政和行政方面对效率的需要以及充分保护机密资料的

需要，并适当关注数据保护要求。应尽可能制作一份在公约秘书处建立全球信息共享

归口单位的费用估算。 

公约秘书处的援助 

视资金的实际可用情况，设想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和第二届会议之间至少

举行两次工作小组面对面会议；此外，工作小组在工作期间应使用基于网络的技术进

行交流。该工作小组的关键协调人应协助公约秘书处组织这些会议。 

关于参加工作小组的会议，应适用公约缔约方会议的差旅政策。 

时间表 

根据要求制定草案文件，使缔约方能

访问并提出意见 

至少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二届会议召开前六个月 

提交公约秘书处进行编辑和翻译 至少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二届会议召开前三个月 

分发给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至少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二届会议开幕日前60天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8条） 

 

（第二次全体会议，2018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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